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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水利局 

重庆市审计局 

关于切实加快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

竣工决算审计工作的通知 

渝水管〔2013〕39 号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利（水务）局、审计局，万盛经开区水务局、

审计局： 

为切实加快全市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验收

步伐，规范程序，提高效率，根据水利部《关于印发加强小型病

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验收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水建管〔2013〕

178 号）和市水利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小（2）型

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水管

〔2013〕6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加快全市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

除险加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锁定工作目标，制订详实计划 

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我市今年底前应完成规划内 983 座重点

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2015 年底应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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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647 座一般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验收工作。

各项目区县（自治县）水利部门和审计部门要围绕这一目标，结

合自身实际制订具体的验收工作计划，组织精干力量加快竣工决

算审计工作，确保在项目竣工验收前 1 个月完成竣工决算审计。 

二、合理安排工作，有序组织实施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严格按照《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

审计暂行办法》（水监〔2002〕370 号）的规定，有序组织开展

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工作。项目完工

后，项目法人应及时办理工程完工结算，并督促参建各方提交完

整的建设档案资料，尽快组织项目完工验收，为竣工验收做好相

应的准备。同时，验收主持单位要统筹规划，合理安排，科学分

配，简化程序，采取打捆审计、打捆验收等方式加快工作步伐。 

三、整合审计力量，加强监督指导 

全市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由市水

利局和市审计局负责指导监督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利部门商审

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。鉴于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

工决算审计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应当据实确

定决算审计方式，原则上由区县（自治县）审计局按规定组织实

施工程竣工决算审计，确因审计力量有限，无法保证按期完成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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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决算审计的，可由当地水利（水务）局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工

程造价进行审核。 

四、建立协调机制，全力加快进度 

为切实加强对小（2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决算审

计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市水利局、市审计局将联合成立小（2）型

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督导小组适时对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水利部门、审计部门也要结合自身实际，成立相应的工作

机构，落实人员，明确职责，加强沟通，搞好配合，并及时向当

地党委政府汇报相关工作，争取领导重视支持。 

五、防范审计风险，提高审计质量 

区县（自治县）审计部门、水利部门要加强审计质量控制，

防范审计风险，督促相关审计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审计。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要督促项目法人认真落实审计整改，提高审

计整改工作成效。 

 

 

重庆市水利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审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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